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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漫画———

2012年 5月，湖南醴陵市政府引进一个招商项
目，该项目曾涉嫌“污染”被责令搬迁。为打消公众的
疑虑，醴陵市组织市、乡镇领导及村民代表近百人，
组团去该企业考察。据了解，企业为考察团提供全程
豪华服务，还向每名考察者赠送一根 5克重的千足
金金条。送金条、旅游观光，这是变相的贿赂，哪是考
察！
（来源：京华时报 漫画作者：张建辉）

贿赂式考察

一个人干了坏事总是会留下痕迹的
忏悔人：阮文秦

原任职务：浙江省财政厅农业处原副

处长

触犯罪名：受贿罪

判决结果：2009年1月3日被杭州市

拱墅区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

年零六个月。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至 2008年

初，阮文秦在任浙江省财政厅农业处副处

长期间，利用负责农业产业化财政资金管

理的职务便利，在企业申报相关农业产业

化项目补助、扶持资金的过程中，收受或

索要相关企业负责人、联系人财物共计人

民币93.5万元、美金7000元及价值人民

币7500余元的银币2枚。

我失去了前进的指挥棒

1984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浙江
省财政厅，1985年开始从事财政扶贫工
作，这一干就是 20来年。据我所知，我是
全省省级机关中从事该项工作年限最长
的干部。

开始时，在本职工作上，我一直勤勤
恳恳、兢兢业业，工作上的付出很快得到
了领导的认可。工作还不到 6年，我就当
上了农业处的副处长，负责财政扶贫资金
和部分支农专项资金的管理。由于专业比
较对口，而且毕业后自己一直没有放松与
业务相关的专业知识学习，所以我的业务
能力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

对于工作，我有自己的看法，认为业
务干部只要业务精通，工作能抓得起就可
以了，至于日常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等
那些虚的、看不到业绩的事情，是政工干
部的事，与我没什么关系。于是，单位发的
不少学习材料都被我弃之不看，或束之高
阁或扔进纸篓。慢慢地，我的思想境界已
经没有了政治高度，头脑里没有了廉洁意
识，原有的警惕性也逐渐放松。之后，企业
老板们一个个来了，给我送来了“酬劳

费”、“辛苦费”，面对这些“好处”的诱惑，
我在稍许挣扎之后，就伸出了双手一一笑
纳。

不知道这可不可以归结为“苍蝇不叮
无缝的蛋”，直到被纪委叫去谈话，我才意
识到，自己的思想是多么的贫瘠！我知道，
这是因为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
情，那就是我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和奋进的
动力———政治学习这一支前进的指挥棒！

现在我才终于明白，只有绷紧政治思
想这根弦，自己所掌握的业务知识才能真
正服务于民，否则只能沦为谋一己之私的
手段和逐步走向堕落的标尺。而我，就是最
好的证明。

整日担惊受怕可仍心存侥幸

自从收受了企业老板们送来的钱财
后，我就一直提心吊胆，整日担惊受怕，白
天在大家面前装得和没事人一样，晚上却
经常失眠，担心自己做的事有朝一日会东
窗事发。毕竟，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干了
坏事总是会留下痕迹的。陈毅同志曾说过

“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这句话时常会在我
脑海中浮现。

就在2007年3月股市较好的时候，我
投资的股票也赚了不少钱。当时我曾想着
把自己收的钱财给人家退回去，免得整天
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可最后还是侥幸心理
占了上风，我没有把钱还回去，心想这种事
只有收受双方知道，只要没有别人扯进来
是出不了问题的，倒霉的事不一定就会轮
到我的头上。甚至有时候还自我安慰，我收
的那些钱财既不是偷来的也不是抢来的，
都是老板们主动自愿送来的，况且对国家
财产又没造成损失，怕什么？再后来，股市
大跌，我投资的股票市值大幅缩水，因此退
还钱财的念头就被我淡忘到九霄云外去
了。

直到东窗事发，我才真正明白古人所
言“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深刻含义，但为

时已晚。

内心深处总有一种撕心裂肺的痛

我知道，都是因为自己放松了思想改
造，才没能经受住糖衣炮弹的袭击，没能守
得住拒腐防线，直至沦落为一名罪犯。我的
悔恨、悲痛之情已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我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仅影响了
我省财政厅的廉政教育和财政支农工作，
更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良
好形象，给党和政府的脸上抹了黑，而这种
形象的损失是短期内难以弥补的，我成了
党和人民的罪人。我对不起党组织对我多
年的培养，对不起单位领导、同事对我的信
任和支持，也对不起生我养我如今已年逾
古稀的父母，对不起朝夕相处的家人。

每每思及此处，我的内心深处总有一
种撕心裂肺的痛，我也真正体会到了什么
叫追悔莫及，什么叫痛不欲生，什么叫生不
如死。有几次，我都恨不得马上结束自己的
生命，以此来谢罪。尤其是刚进监狱的那段
时间，我的思想波动很大。这些都被检察官
和管教干部看在眼里，他们多次找我谈心，
帮我分析自己的犯罪原因。在他们的开导
和教育下，我逐渐意识到，自己过去铸成的
大错已无法更改和挽回，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认罪服法，积极改造，悔过自新。

记得一位先哲说过，一个人如果不是
从 1岁向 80岁生活，而是由 80岁向 1岁
生活，那么这个世界上将有一半的人可以
成为伟人。如果真能这样，我并不期望自己
能成为一名伟人，只希望自己做一个清白
的人，做一个光明正大、踏踏实实的人。可
这也只是如果而已。

如今，能有机会从灵魂深处反思过去，
剖析自我，也算是我的人生幸事。毕竟我的
心灵可以不再贫瘠，我的人生路可以不再
荒芜，我可以清醒地走向新生。对此,我充
满信心和决心。
信息来源：《检察日报》

贪官忏悔录———

浙江省财政厅农业处原副处长阮文秦受贿后提心吊胆，但心存侥幸让他错失了退赃
机会。

2013年 4月 26日，三门县水利局原
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罗某某，因涉嫌受
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我院提起
公诉。

1998年以来，犯罪嫌疑人罗某某先后
在县标准海塘工程指挥部、县海塘管理总
站及县水利管理总站等部门工作，并先后
担任海塘管理总站、水利管理总站站长职
务。经检察机关侦查，1998年以来，罗某某
在负责海塘、水库、河道等工程设计、施工

监督管理的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
谋取利益，并以“干股”分红及直接收受等
方式，多次收受多个工程承包人的贿赂共
计人民币284000元。

此外，2012年，罗某某作为水利行业
的评标专家，在参与象山某围涂造地工程
招投标工作期间，为相关企业的顺利中标
提供关照，并收受好处费30000元。

检察机关指控，罗某某身为国家工作
人员，在三门县标准海塘工程指挥部及三

门县水利局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人民币累
计 284000元，涉嫌受贿罪；罗某某利用水
利行业评标专家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
人人民币30000元，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
较大，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另据查，罗某某自首成立，归案后退出
赃款，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检办）

县水利局原总工程师罗某某
被我院提起公诉

从严惩处食品监管渎职犯罪

【法条内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 2013年 5月 4
日起施行）》第十六条规定，负有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
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
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同时构成
食品监管渎职罪和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
件罪、商检徇私舞弊罪、动植物检疫徇私舞
弊罪、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等其
他渎职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
处罚。

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不构
成食品监管渎职罪，但构成前款规定的其
他渎职犯罪的，依照该其他犯罪定罪处罚。

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与他人共谋，利用其职务行为
帮助他人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同
时构成渎职犯罪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共犯
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法条解读】当前食品安全犯罪易发

多发，与一些部门监管不力、行政不作为，
一些监管人员玩忽职守、包庇纵容有着较
大关系。鉴于刑法对食品监管渎职犯罪规
定了多项交织罪名，为便于司法实践中准
确适用罪名，依法严惩食品监管渎职犯罪，
《解释》第十六条对食品监管渎职犯罪各罪
名的适用以及共犯的处理提出了明确意
见：

一是在《刑法修正案（八）》增设食品监
管渎职罪后，食品监管渎职行为应以食品
监管渎职罪定罪处罚，不再适用法定刑较
轻的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处理；

二是同时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和商检
徇私舞弊罪、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徇私
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放纵制售伪劣商
品犯罪行为罪等其他渎职犯罪的，依照处

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三是不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但构成

商检徇私舞弊罪等其他渎职犯罪的，依照
相关犯罪定罪处罚；

四是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与他人共谋，利用其职务
行为帮助他人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
为，同时构成渎职犯罪和危害食品安全犯
罪共犯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典型案例】广东省高要市卫生监督

所食品卫生监督二科原科长梁志杰，不认
真履行食品卫生监督执法职责，给不符合
卫生条件的银城肉类加工场颁发卫生许可
证，导致银城肉类加工场加工、销售死猪肉
达600多吨，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健康，造成
恶劣的社会影响。2010年 3月，法院以玩
忽职守罪判处梁志杰有期徒刑一年，缓刑
一年。如果按照刑法修正案(八)和最高司
法解释来处理,新罪名应该是食品监管渎
职罪,量刑也更重。

（黄磊）

白
居
易
怒
打
行
贿
人

唐朝贞元年间，著名诗人白居易考中进士后，
被派往陕西周至当县令。

他刚上任，城西的赵乡绅和李财主就为争夺
一块地跑到县衙打官司。为了能打赢官司，赵乡绅
差人买了一条大鲤鱼，在鱼肚中塞满银子送到县
衙。而李财主则命长工从田里挑了个大西瓜，掏出
瓜瓤，也塞满银子送了来。收到两份“重礼”后，白
居易吩咐手下贴出告示，明天公开审案。

第二天，县衙门外挤满了看热闹的百姓。白居
易升堂后问道：“你们哪个先讲？”赵乡绅抢着说：

“大人，我的理（鲤）长，我先讲。”李财主也不甘示
弱说：“我的理（瓜）大，该我先讲。”白居易沉下脸
说：“什么理长理大？成何体统！”赵乡绅以为县太
爷忘了自己送的礼，连忙说：“大人息怒，小人是个
愚（鱼）民啊！”白居易微微一笑说：“本官耳聪目
明，用不着你们旁敲侧击，更不喜欢有人暗通关
节。来人，把贿赂之物取来示众。”

衙役取来鲤鱼和西瓜，当众抖出银子，听审者
一片哗然。白居易厉声喝道：“大胆刁民，胆敢公然
贿赂本官，按大唐律法各打40大板！”众百姓无不
拍手称快。至于这些行贿的银子，白居易就用来救
济贫苦百姓了。


